附件

计量校准机构备案证书

（   ）浙量校（    ）       号

                                  ：

     根据《浙江计量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经审核，你单位提交的备案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现予以备案（备案内容见附件）。

                       备案机关（盖章）：

备案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计量校准机构备案证书附件
（备案机关提示）
一、计量校准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超出计量标准考核范围开展计量校准；

（二）对实行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开展计量校准；

（三）伪造、涂改、出借、转让有关计量证书；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性行为。

二、计量校准机构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设立的代表处、办事处等机构，不得开展计量校准或者以计量校准机构的名义出具计量校准报告。

三、计量校准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计量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一）未建立相关计量标准或者相关计量标准未经考核合格用于计量校准的；

（二）不按照计量校准规范进行计量校准的；

（三）超出计量标准考核范围开展计量校准、对实行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开展计量校准或者伪造、涂改、出借、转让有关计量证书的；

（四）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设立的代表处、办事处等机构开展计量校准或者以计量校准机构的名义出具计量校准报告的。
计量校准机构未按照规定向计量主管部门备案的，由计量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办备案手续；逾期不补办的，由计量主管部门处五千元罚款。
四、计量校准机构备案有效期届满前6个月应申请备案复审，经审核符合要求的，换发计量校准机构备案证书，原备案号不变。

五、计量校准机构在备案有效期内，机构名称、注册地址、实验室地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报告签发人、计量标准及计量校准项目等发生变更的，应在变更后30日内申请备案内容变更。

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印制
计量校准机构备案证书附件
机构名称：

注册地址：

实验室地址：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备案证书编号：

备案日期：

有效期至：

备案机关（盖章）:               
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印制
计量校准机构备案证书附件
（计量标准一览表）

                                          地址：
	序号
	计量标准

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计量标准考核证书

号
	有效期至
	主持考核部门

	
	 
	
	
	
	
	


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印制

计量校准机构备案证书附件

（计量校准项目一览表）

                                             地址：
	序号
	可开展校准项目的器具或参数名称
	测量范围
	校准测量能力/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依据技术文件编号及名称
	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号

	
	
	
	
	
	


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印制
